《历史影像里的深圳地名研究》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历史影像里的深圳地名研究

	*采购人名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采购方式
	自行采购（单一来源）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前期费

	*财政预算限额（元）
	10万
	
	

	项目背景
	2022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在“地名文化保护”篇章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加强地名文化公益宣传，组织研究、传承地名文化”；第二十七条明确，“国家鼓励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地名文化保护活动”。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深入深入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强化地名文化保护，组织研究地名文化和传承历史文脉。

历史影像一向是容易引发历史好奇心和共鸣的领域，也是重要的、有待深挖的文化富矿。从地名的角度切入研究深圳的历史影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趣又独特的课题。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还承载着历史文化、地理地貌和社会变迁的信息，通过历史影像来认识这一话题，更易于让人理解和共鸣。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与深圳地名相关、反映深圳早期面貌的历史影像。有的在深圳以不同形式展出过；有的照片珍贵而罕见，属近期发现。本项目拟挖掘、整理深圳的这些历史影像，结合历史影像，深入挖掘深圳全域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地名文化变迁，以及一两百年来的深港地名共生与互动关系。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本项目将产出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文章，面向公众展开生动而深刻的地名文化普及工作。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采购人根据项目所需提供明确、具体的资质要求，资质要求的内容必须与项目等级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文件，且不具备倾向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2）项目编制单位须为已注册的深圳市网上政府采购供应商。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4）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信用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明确分项报价要求）：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等。分项报价按照项目参与人员（统筹人员、摄影人员）、专家咨询费、资料费等项目分项报价，取费依据按“法定标准”“市场询价”等方式。
*2、付款方式：分两期付款。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50%的款项；完成所有项目成果，并经采购方局业务会审议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50%的款项。
*3、履约保证金：无。
*4、违约责任：（1）采购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的，采购方向中标方偿付拒收服务费总值的百分之五违约金。（2）供应方逾期交付服务的，供应方应按逾期提供服务总额每日千分之一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由采购方从待付服务费中扣除，逾期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十。

*5、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供应商应依据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组织具有相应能力的各层次技术人员组成项目组。采购方有权根据项目的工作内容和成果要求，对供应商项目组主要成员的构成提出要求。

	具体技术要求
	提供服务总体要求、服务标的数量情况、详细具体的服务需求内容及工作量情况：

1、工作内容

第一，展开对历史影像里的深圳地名研究：搜寻并确认影像（照片、录像等），确认其指涉的深圳地名，及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变迁，挖掘其中的地名文化；

第二，撰写研究成果，编写专栏文章，进行公众普及传播。主题拟包括：深圳自然地理实体，村庄和乡土建筑，交通，深港双城地名，东纵史中的地名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百年深圳地名等。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技术要求
第一，收集的历史影像与深圳地区（含未割让、租借前的香港以及今坪山和龙岗部分区域在划归深圳之前的）历史节点有较强的关联、或反映出某段历史时期较为典型的深圳地名文化面貌。
第二，影像版权清晰，作者、收藏者、出处等基本信息明确。
第三，咨询专业人士进行深入剖析和权威解读，将深圳的地名文化、历史文脉向深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补研究空白的贡献。


	商务需求
	1、项目概况（介绍项目的背景及项目整体情况、项目目的及建设目标）：
《地名管理条例》《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政策要求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深入深入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强化地名文化保护，组织研究地名文化和传承历史文脉。而历史影像是值得深挖的文化资源。本项目拟挖掘、整理深圳的这些历史影像，结合历史影像，深入挖掘深圳全域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地名文化变迁，以及一两百年来的深港地名共生与互动关系。在对国内外深圳相关历史影像的搜索、整理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本项目将产出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文章，面向公众展开生动而深刻的地名文化普及工作。
2、服务地点：深圳市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个月内。
4、组织实施要求：
第一阶段，3个月：收集和购买图片及相关文献，同步对内容进行研究、咨询专家解读，实地踏勘，对比今昔风貌并摄影。

第二阶段，3个月：撰写文章，形成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3个月：定期发布公众号。

5、成果要求：

（1）收集的历史影像不少于30种。影像版权清晰，作者、收藏者、出处等基本信息明确。照片或视频的电子版（光盘和电子文件，图集、图片：TIFF、JPG等格式）。
（2）研究成果不少于10篇专栏文章，在采购方和供应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交付形式：文字稿的纸质版和电子版（word格式）；

（3）研究成果图文并茂、考据严谨、简洁流畅、雅俗共赏，适宜新媒体传播。
6、项目人员要求：

（1）项目主管：新闻出版、文化从业人员，资深从业经验，具有项目统筹经验、地名相关出版物编辑经验；

（2）摄影人员：具有市级大型活动摄影经验；

（3）专家：有资深的历史影像研究经验，对深圳本土文化有深刻理解等。

7、售后服务内容、要求和期限：2年。即提交最终成果后2年内，供应商提供与项目内容相关的咨询、协调等技术服务。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深圳市地名学会

	
	
	项目经办人：许涛

	
	
	联系电话：13501564349


注：1、带“*”号的为必填表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项目作适当增减。
2、其他要求栏目仅适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项目，采购推荐供应商名单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报批，并将主管部门批复材料提交至采购中心。根据采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适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需要公示的，应同时向采购中心提交公示的证明材料。
3、采购单位以上填报的商务条款、技术条款若存在倾向性或不公正性条款，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将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